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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体艺函〔2024〕15号

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江苏省第八届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

通知》精神，省教育厅决定举办全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以下简称展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以浸润作为美育工作的目标和

路径，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坚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遵循艺术规律，提升参展节目和

作品的艺术水准，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坚持面向全体，广

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观摩，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参与热情；坚持守正创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推进三阶段

艺术展演机制，强化宣传推广，促进成果转化。

二、活动主题

本届展演活动的主题是“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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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项目

展演活动分为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和中小学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成果。其中：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含

戏曲）、朗诵五个项目；艺术作品类包括绘画（含平面设计）、

书法和篆刻、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手工艺制作（含剪纸、

编织、刺绣、泥塑、综合材料等）四个项目；中小学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成果包括教学案例、教学研究、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四个

选题。

四、参展人员和分组

展演活动的参加人员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

校的在籍学生，以及相关教师、教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各项目参与者须为同一学校或同一校

外教育机构的学生。艺术表演类项目鼓励同一学校内以成建制的

普通教学班级为单位参加展示。

展演活动组别：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分为小学甲组、乙

组和中学甲组、乙组。其中：小学甲组为普通小学的学生，小学

乙组为以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小学生；中学甲组

为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非艺术专业的中学生，中学乙

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的学生和以校外教育

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学生。

五、活动安排

（一）各校和县（市、区）、设区市展演阶段（2024年 4

月至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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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要结合传统节日与重大节庆日，通过组织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的校级现场展演，形成“校校有活动、

人人都参加”的局面，鼓励学校开展合唱（班级合唱）、合奏、

集体舞、课本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在校级现场展演后，学校将

活动开展情况、现场照片（须有“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XX学校校级现场展演”标识）等在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网络平台（以下简称全国网络平台）进行填报，网址为

https://yszy.edvyvn.cn/hd/zxx（账号由教育部分配我省各地区教育

行政部门，上传时间另行通知）。

各县（市、区）、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逐级对辖区内各校上

传的校级展演材料在网络平台进行线上审核（账号由教育部分配

我省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本地区审核通过的学校活动开展情

况将作为该地区优秀组织奖的重要依据。各县（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采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组织现场展演活

动，并在展演结束后，将活动开展情况、现场照片等经设区市教

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填报至全国网络平台。鼓励支持乡村学生进城

市艺术场馆，开展城乡中小学生美育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等。

在各校、各县（市、区）举办艺术展演活动的基础上，各设

区市要遴选优秀节目，举办市级展演活动。2024年 7月，各设

区市遴选出参加全省集中展演的表演节目、艺术作品和中小学美

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等，登录“江苏省学校美育智慧平台”

（meiyv.js.cn，以下简称平台），按附件 2、3、4的要求报送材料。

2024年 9月 30日前，各设区市教育局登录平台上传本市展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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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总结材料以及所辖县（市、区）中小学校全国网络平台参与情

况、县（市、区）组织奖推荐意见等材料，作为总结评选省优秀

组织奖的依据。同时，各县（市、区）、各设区市的展演总结和

视频等按教育部要求填报全国网络平台，作为参评全国优秀组织

奖的依据。

（二）全省集中展演阶段（2024年 8月至 9月）

2024年 8月下旬，省教育厅举办全省现场集中展演。其中，

8月 20日在连云港市举办艺术作品展和学生现场测评，由连云

港市教育局协办；8月 21日至 23日在盐城市举办戏剧展演，由

盐城市教育局协办；8月 23日至 24日在镇江市举办朗诵展演，

由镇江市教育局协办；8月 24日至 26日在南京市举办舞蹈展演，

由南京市教育局协办；8月 26日至 28日在徐州市举办器乐展演，

由徐州市教育局协办；8月 28日至 30日在无锡市举办声乐展演，

由无锡市教育局协办；9月 19日至 20日在苏州市举办美育改革

创新优秀成果展评，由苏州市教育局协办；省级展演信息平台的

维护和数据发布等工作由省学校美育协会负责。各项目展演具体

安排另行通知。

（三）全国现场展演阶段（2025年 1月至 5月）

省组委会将评选出的优秀表演节目、艺术作品、中小学美育

改革创新优秀成果等按要求报送全国展演活动组委会认定，并参

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现场展演选拔。

教育部、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全国现场展演。现场展演

内容包括中小学生艺术表演节目现场展演、艺术作品展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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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活动、现场展演开幕式和闭幕式等。全国现场展演期间，

将同步举办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报告会。省组委会将组

织我省入选项目参加全国现场集中展演。

六、奖励办法

（一）奖项设置

1. 优秀组织奖：奖励在展演活动中组织工作成效显著的设

区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单位。

2. 艺术表演奖：各项目分设特、一、二、三等奖。

3. 艺术作品奖：各项目分设特、一、二、三等奖。

4. 指导教师奖：奖励获得艺术表演节目二等奖及以上的指

导教师（每个节目不超过 3名）、艺术作品二等奖及以上的指导

教师（每件作品限 1名）。

5. 优秀创作奖：本届展演活动原创的一等奖及以上表演类节

目获优秀创作奖。

6.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分设特、一、二、三

等奖。

7. 在全国展演中为江苏做出重要贡献的设区市，授予市教

育局特别贡献奖。

（二）评选办法

1. 艺术表演类节目由评委现场打分、现场亮分，根据节目

名次确定奖项。

2. 艺术作品和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由省组委会组织专

家评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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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秀组织奖：（1）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优秀组织奖由省

组委会根据各市开展活动的情况评定；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优秀组织奖由各市推荐，省组委会予以审定，每市推荐的数量

分别为参加活动的县（市、区）总数的 30%（推荐名单应标明推

荐顺序，省组委会将择优推荐全国优秀组织奖）；学校优秀组织

奖由省组委会根据学校参加省级集中展演情况评定。（2）优秀

组织奖获奖基本条件是：组织工作扎实，有活动实施方案和总结

材料，并举办了市级、县级或校级展演活动，学校参与率达 90%

以上（以全国网络平台统计数据为准），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效

果显著，获奖成绩优异。

七、组织管理

（一）省教育厅成立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各设区市、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成立相应的活动组委会，负责此项工

作的领导和指导，制定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各中小学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成立工作小组，校领导牵头组织开展本校有关活

动。

（二）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将展演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落实活动经费，完善工作机制，整合相关资源，增强活动实效。

各地活动经费和有关学校参加省级展演经费自行解决，根据各地

政策具体执行。协办省级展演的有关设区市请落实专项办展经

费，省教育厅将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

（三）根据教育部通知有关要求，请各地各校积极参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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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的填报并严格把关，不得在全国网络平台上传或在省、

市、县、校展演含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现行政策、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节目和作品。一经查出，将取消

所涉地区和学校的评奖资格并严肃处理。

（四）各地要引导学校抓住艺术展演活动的契机，营造格调

高雅、富有美感、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坚持勤俭节约和量

力而行的原则，务实创新，力戒形式主义，切实减轻师生负担。

各地要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肃评选工作纪律，

及时公示、公布评选结果，自觉接受监督，杜绝舞弊等违规行为。

（五）各地要加强宣传，依托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

微博、微信等平台载体，广泛宣传报道展演活动的特色和亮点，

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促进学校美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名单

2.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表演类节目展演方案

3.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展评方案

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小学美育改

革创新优秀成果展评方案

省教育厅

2024年 4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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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组委会名单

名誉主任： 江 涌 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主 任： 李金泉 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副 主 任： 卢普新 南京市教育局一级调研员

任克奇 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传暴 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戚宝华 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项春雷 苏州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杨立荣 南通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团思 连云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赵 慧 淮安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爱国 盐城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

张晓林 扬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思思 镇江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教育工委副书记

于 芸 泰州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朱红兵 宿迁市教育局三级调研员

秘 书 长： 王红蕾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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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 书长： 熊鸿生 省学校美育协会副秘书长

委 员： 叶 勇 南京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杨永立 无锡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副处长

付桂忠 徐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陆绯岱 常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姚 立 苏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华卜泉 南通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孙学明 连云港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沈雪芹 淮安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谷 溪 盐城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刘 静 扬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吴 娜 镇江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秦桂明 泰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王行金 宿迁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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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艺术表演类节目展演方案

一、艺术表演类节目的要求

艺术表演类节目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朗诵。

（一）声乐节目

声乐节目需提交合唱谱电子版。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限，指挥和伴奏各 1人（应为本校教师）。

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至少一首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

不超过 8分钟。

班级合唱：演唱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人数不超过

55人。可另设指挥和伴奏各 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个班级可

演唱两首作品（至少一首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 8分钟。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15人（含伴奏，应为本校教

师或学生），不设指挥，不得伴舞，节目时长不超过 5分钟。

（二）器乐节目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 65人，指挥 1人（原则上应为本校

教师），节目时长不超过 9分钟。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 12人，不设指挥，节目时长不

超过 6分钟。

（三）舞蹈节目



—11—

群舞：人数不超过 36人，节目时长不超过 7分钟。

（四）戏剧节目

含戏曲、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等。人

数不超过 12人（含伴奏），节目时长不超过 12分钟。

（五）朗诵节目

作品文体不限，须使用普通话，人数不超过 8人（含伴奏，

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节目时长不超过 5分钟。需提

交朗诵文稿电子版。

二、报送节目的要求

（一）同一个节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或同一校外教育

机构的学生。

（二）报送数量

每个设区市报送艺术表演节目不超过 15个；协办本届展演
活动的设区市允许总量增加 1个；获得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表演类一等奖的设区市允许总量再增加 1个；中小学校
规模超过 800所的徐州市和苏州市允许总量再增加 1个。增加的
节目均可自行选择项目。

（三）报送比例

各设区市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中学组的比例不低于 40%。
甲组节目总量不低于 80%。每个项目（声乐、器乐、舞蹈、戏剧、
朗诵）须分别至少有 1个节目，其中声乐项目至少有一个班级合
唱节目。同一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在每个项目上只能报送 1个节
目，不同项目可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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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送方式

2024年 7月 20日至 31日期间，各设区市教育局登录平台，
按照报送指南（将于报送前发布于平台）填写节目申报表，完成

节目信息报送，并导出汇总表盖章上传。艺术表演类节目各项目

展演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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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艺术表演类节目申报表（样表）

报送地区：______________（平台自动生成）

节目类别：______________（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或朗诵）

节目形式：______________（如：班级合唱、民乐合奏、京剧等）

节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是否原创：_______________（是或否）

所在学段：_______________（小学组或中学组）

组 别：_______________（甲组或乙组）

人 数：_______________

演出时长：_______________（最小单位到秒）

参演单位：_______________（学校或单位名称）

表演者信息：_____________（通过平台模板导入姓名、身份证

号，并上传照片）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不超过 3名，排序）

节目领队：_______________（负责人）

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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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艺术表演类节目汇总表（样表）

_______市（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序号 节目类别 节目形式 节目组别 节目名称 参演学校/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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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艺术作品展评方案

一、艺术作品创作要求

艺术作品类别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影视、手工艺制作。

艺术作品需为原创，并提交 400字以内创作说明（包括作品主题

简介和创作过程）。

（一）绘画作品

国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以

及平面设计。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

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40cm×60cm），平面设计作品尺寸

不超过对开（54cm×78cm）。作者限 1人。

（二）书法、篆刻作品

书法、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作

者限 1人。

（三）影视作品（含数字媒体艺术）

1.摄影作品：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 4幅，需标明顺序

号）尺寸均为 14英寸（30.48cm×35.56cm）；除影调处理外，不

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作者限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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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创作类作品：视频采用MP4或MPG2格式（压缩带

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视频内容不得使用网络素

材，时长 3—10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 1G。作者不超过 8人。

（四）手工艺制作

包括剪纸、编织、刺绣、泥塑、综合材料（含装置）等，平

面作品尺寸不超过 40cm×40cm，立体作品尺寸不超过

40cm×40cm×40cm。作者不超过 3人。

二、报送作品要求

（一）同一件作品的创作者必须是同一学校或同一校外教育

机构的学生。同一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每个项目（绘画、书法和

篆刻、影视、手工艺制作）只能报送 1 幅作品，不同项目可兼

报。

（二）报送数量

每个设区市报送艺术作品不超过 36件，其中每个项目（绘

画、书法和篆刻、影视、手工艺制作）须至少有 1 件作品。获

得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一等奖的设区市

允许总量增加 1件，项目自行选择。

（三）报送比例

各设区市报送的艺术作品，中学组的比例不低于 40%，甲组

的作品总量不低于 80％。

（四）报送作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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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报送原件，平面类作品（包括绘画、书法、篆刻、

摄影等）无需装裱和装框，立体类作品需同时提供可以展示的平

台支架；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手工艺制作作品寄送原件的

同时以数码照片（立体类需提供四面照片）的形式报送，数码照

片要求：JPG 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分辨率达到 300dpi；视

频作品通过平台上传视频文件报送。

（六）其他

报送参加全国展演的艺术作品不退还作者，按照全国展演组

委会要求办理；入选参加省级展览的获奖作品原则上不退还作

者，统一由承办地专业美术馆收藏，并给作者发放收藏证书；其

他平面作品统一打包邮寄退还至各市指定接收点，由各市负责处

理；立体作品不统一退还，如需退还，请联系承办单位单独处理，

并自行承担运费和邮寄风险。

（五）报送方式

请各设区于 2024年 7月 20日前将艺术作品（绘画、书法、

篆刻、手工艺制作）原件汇总后统一寄送至：江苏省新海高级中

学（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58 号）。联系人：徐老师

13775493998、陶老师13912153241。原作寄送须妥善包装并建

议购买保险，通过正规物流公司邮寄，防止邮寄过程中破损遗失

，如有上述情况发生，承办单位概不负责。艺术作品数码照片和

视频、艺术作品申报表由各设区市于 7月 10日—20日期间通过

平台上传报送，并导出作品汇总表盖章。

组委会对获奖作品有权在相关活动



—18—

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对

外交流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三、评选办法

（一）作品初评。省展演组委会组织专家对报送作品初评，

评出入围现场展览作品。

（二）现场测评。省展演组委会对入围作品的作者进行现场

测评。绘画、书法和篆刻现场测评为命题创作（时长 90分钟）；

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现场测评采用“展示+答辩”的方式进行，

作者准备 PPT展示创作过程（不超过 5分钟）并回答评委提问；

手工艺制作需携带入围作品主要材料和工具进行现场展示（时长

90分钟）。现场测评的具体安排待初评结束后另行通知。

（三）省展演组委会根据学生作品和现场测评成绩综合评定

奖次和推荐参加全国展演。

四、其他

（一）各设区市要审查著作权。报送作品应避免产生著作权

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取消学校或机构获奖资格，由作者承

担相关责任。

（二）各设区市要严把诚信关。学生应诚实创作和展示，不

得弄虚作假, 不得以家长、教师代笔，如果发现学生现场测评水

平与报送作品的水平相差过大，将取消奖项并对报送单位给予通

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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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艺术作品申报表（样表）

报送地区：___________市（平台自动生成）

作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类别：____________（绘画、书法和篆刻、影视等）

作品种类：____________（国画、编织、视频创作等）

尺寸/时长：___________（cm或分秒）

创作时间：____________

作者信息：____________（通过平台模板导入姓名、身份证号、

所在年级，并上传照片）

组 别：_____________（小学甲组、中学乙组等）

报送单位：_____________（学校或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 _____________（限 1名）

手机号码： _____________

创作说明：

（4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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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艺术作品汇总表（样表）
__________市（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注：作品类别：绘画、书法和篆刻、影视、手工艺制作；

作品种类：国画、版画、书法、视频创作、综合材料等；

组别：小学甲组、小学乙组、中学甲组、中学乙组。

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种类 组别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报送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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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展评方案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是一省（区、市）、一地（市）、

一县（市）、一校基于美育改革实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形成的具有引领性、突破性、示范性的做法、举措和经验。参加

人员为全省普通中小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教研科研单

位的教师、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一、基本原则

（一）真实性。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充分体现时代要求，

禁止虚构、杜撰和抄袭。

（二）创新性。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方法上有创新，措施上有亮点。

（三）实效性。对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

取得积极、良好的效果，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四）典型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地区、单位部门、

学校和同行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主要内容

优秀成果包括教学案例、教学研究、实践活动、校园文化等

方面，主要选题如下。

（一）教学案例

1.艺术课程活力课堂

2.跨学科美育教学课例

3.数字技术在美育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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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育课后服务教学实践

（二）教学研究

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

2.艺术课程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3.艺术教师核心素养构建与评价研究

4.学生艺术素质综合测评研究

（三）实践活动

1.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2.中小学美育浸润行动实践

3.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实践

4.城乡中小学美育交流帮扶实践

（四）校园文化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建设

2.中小学生艺术团建设

3.最美校园建设

4.社会资源整合与美育条件保障

三、报送要求

所有参评材料由各设区市汇总后通过省学校美育智慧平台

上传报送。

（一）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为真实反映中小学美育课堂教学实践的课例。每

个设区市报送数量不超过 3件。报送时需填写案例标题、参与教

师姓名（不超过 2人）、报送学校（单位）、上传教学设计（5000

字以内，word或 pdf格式）和教学视频（一节课，时长不超过

45分钟，MP4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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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着眼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大局，关注基础性、紧迫性的现实问题，结合中小学艺术

教育发展现状，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每个设区市报送数量不超

过 5篇。报送时需填写论文标题、作者姓名（不超过 2人）、报

送学校（单位）、上传论文（word或 pdf格式，其中摘要 300字

左右，正文不超过 5000字。）

（三）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工作坊应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和世界科技工艺

创新发展，展示具有地域特征、校园特色和教育特点的优秀文化

艺术项目。所选项目要便于展示学生集体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

成果，便于现场体验互动，便于交流推广。每个设区市报送数量

不超过 5个。报送时需填写工作坊名称、指导教师（不超过 3人）、

报送学校（单位）、上传内容与特色描述（800字以内）和展区

设计方案图稿（两者汇总到一个 word或 pdf中）、上传图片（5

张，JPG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分辨率达到 300dpi）、上传现场

实践视频（时长不超过 8分钟，MP4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四）其他实践活动

本活动指围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开展的中小学美育课外实

践活动（不含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每个设区市报送数量不超

过 5个。报送时需填写实践活动名称、主要负责教师（不超过 3

人）、报送学校（单位）、上传文字介绍（3000字以内，word或

pdf格式）、上传图片（5张，JPG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分辨

率达到 300dpi。）和活动现场视频（时长不超过 20分钟，MP4

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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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园文化

本类主要为本地本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于美育浸

润行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开展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

实践的相关案例。每个设区市报送数量不超过 5件。报送时需填

写案例名称、主要负责教师（不超过 3人）、报送学校（单位）、

上传文字介绍（3000字以内，word或 pdf格式）、上传图片（5

张，JPG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 分辨率达到 300dpi）和活动现

场视频（时长不超过 20分钟，MP4格式，大小不超过 1G）。

（六）获得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美育改革创新

优秀案例或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一等奖的设区市可在报送总量

上增加 1件，类别在以上（一）至（五）中任选。

四、展评办法

组委会通过材料初评，遴选 10个教学案例、10篇教学研究

论文进行现场学术报告，报告人须为第一作者（每人不超过 8分

钟，须准备 PPT）；遴选 10-15个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进行现场

展示，每个工作坊参展人数为 8人（教师 2人、学生 6人）；遴

选 20个实践活动成果和 20个校园文化案例制作展板进行现场展

示，并邀请其中部分成果和案例举办经验分享报告会（每人不超

过 8分钟，须准备 PPT）。

组委会通过现场展评，最终遴选出 20个中小学美育改革创

新优秀成果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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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汇总表（样表）

_______市（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序号 类型 标题 教师姓名 报送学校/单位

“类型”为教学案例、教学研究、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其他实践活动、校

园文化 5类。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报送完毕后平台导出汇总表并

盖章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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